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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講

　　中理路後面，談到應成八種周遍，這是學習大理路的事前準備。學好了周遍的道理，大理路學起來，會順利許多。
「應成論式之八門分別答辯法：

「彼因皆後陳，唯許為後遍。後陳皆彼因，為往下周遍；凡非是後陳，非彼因遣遍；

  彼因非後陳，許之為違遍；此等即名為，正確四周遍。彼因非後陳，乃許為顛倒，

  之隨因後遍，後陳皆非因，為顛倒下遍，凡是非後陳，皆非非彼因，許為倒遣遍；

  凡論式之因，非彼彼後陳，為顛倒違遍。」P55

　　複習一下。前面四個周遍，即後遍、往下周遍、遣遍、違遍。

　　彼因皆後陳，唯許為後遍。意思是「是正因，就一定是後陳。」例如，有法聲音，應是無常，因色法故。正因是「色法」，後陳是「無常」；是色法，就一定是無常，此即後遍。例如，「諸行無常」、「有法五蘊，應是無常，因色法故。」，我們的五蘊、身體，是無常，因為它們是有為法或色法。此有後遍的周遍。
　　後陳皆彼因，為往下周遍。意思是「是後陳，就一定是正因。」剛才的後遍，屬「往上周遍」，亦即從第三項色法那邊，往前周遍第二項應是無常，這是「往上」。那現在，往下周遍，則是顛倒過來從第二項應是無常，往下周遍第三項因是色法故，這是「往下」。那麼，有法五蘊，應是無常，因色法故。有沒有具備「往下周遍」？沒有，因為，是無常，不一定是色法。心法與不相應行法，也是無常。但此論式具備了後遍，因為，是色法，就一定是無常。
　　我們思考或表達的時候，往往搞不清楚後陳與正因之間的關係。往上周遍（後遍）與往下周遍，是完全不同的周遍，但我們不懂，很容易搞混。這裡就教這個。
　　例如，《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》第十一頁：「解深密經云：『當知我依相無自性性，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。何以故？勝義生！若法自相都無所有，則無有生；若無有生，則無有滅；若無生無滅，則本來寂靜；若本來寂靜，則自性涅槃；若自性涅槃，則無少分更可令其般涅槃故。』」《解深密經》說，無自性，就一定是無生無滅；無生無滅，就一定是本來寂靜；本來寂靜，就一定是自性涅槃。佛所說的話，有嚴密的周遍，但我們看這些文句時，卻無法看到其中周遍的詳情。我們會因為佛說：「法自相都無所有，則無有生。」所以，順理成當地誤以為：「無生，就一定無自性。所以，有自相，就會有生。」事實不然。
　　將《解深密經》「若法自相都無所有，則無有生。」這句話，寫成應成論式即是「有法遍計所執，應是無生，因無自性故。」無生，是所要成立的主張，故置於「後陳」；理由是因為「無自性」、「自相都無所有」，所以，無自性是「正因」。

　　有法遍計所執，應是無生，因無自性故。看到這個論式，我們腦袋要想：「無自性，就一定是無生。」這是後遍；但我們內心卻同時會想：「無生，就一定是無自性。」（往下周遍）所以：「有自性，就一定有生。」這種錯誤的推論，若學好周遍的道理，就不容易發生了。

　　有時，我們聽錯話了，之後，再轉述給另一個人聽的時候，我們會從自己的錯誤中再添加上很多自己的「想當然爾」，輾轉幾趟下來，各種奇怪的話語，就紛紛出籠了。因此，思考上的錯誤，也是如此。這裡要教我們的，即是「後遍（往上周遍）與往下周遍，不一樣。」應善加區分。
　　凡非是後陳，非彼因遣遍。意思是「不是後陳，就一定不是正因。」這個道理，與後遍，差不多，但對我們思考的訓練上，作用不同，幫助也不同。例如，「有法五蘊，應是無常，因色法故。」後遍是，是色法，就一定是無常。遣遍則是，不是無常，就一定不是色法。二者道理相同。
　　為什麼後遍與遣遍的訓練，作用不同？攝類學裡，常用「有法聲音，應是無常，因所作性故。」；也常講「有法聲音，如果不是無常，就不是所作性。」這個論式。後者，目的是為了去除我們內心「不是無常」的顛倒識。當對方說出：「不是無常的話，會有『不是所作性』這種過失喔！」此話一出，我們立即驚覺：「果真非也！」於是，再不敢那樣想。這是從反面角度切入。至於，是無常，就一定是所作性，則是正面的切入了。
　　「要造善業，因為想得快樂。」與「不造善業，你得不到快樂。」，這二句話，對我們的影響不一樣吧？後者，聽起來有些刺耳；前者，順耳多了。前者是後遍，後者是遣遍，道理其實是同一樣東西，但思考的方式不同，幫助也不一樣。因此，二種周遍，都要訓練。
　　正因論式與應成論式，仍有差距。正因論式的定義有三條件，即宗法、後遍、遣遍。凡具足這三項，就是正因論式，它不講很多的周遍。但此處，應成的遣遍和後遍，與正因論式不同。再著，就宗法這一項，二者亦有不同。應成論式的宗法，並不是非要不可，應成論式的重點主要是正因與後陳之間的周遍關係，這就夠了。
　　彼因非後陳，許之為違遍。意思是「是因，就一定不是後陳。」這是一種顛倒，故曰違遍。有時，對方的論點，基本上是顛倒的，但我們沒發覺，所以也無法協助對方或去除他的邪見。因此，違遍、顛倒遍，也要學習。
　　依對方的論點為基礎，而破除他的錯誤，這就是應成。（註：類似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。」的意思。）而應成論式的正因與後陳之間，不僅「後遍」，還有許多其他各種的周遍關係。正因論式，則不談那麼多，它只講後遍與遣遍，更何況這二種周遍，根本是同一個道理。
　　攝類學及《釋量論》經常舉此應成論式為例：「有法聲音，應是非所作性，因常法故。」某人認為，聲音是虛空中恆常存在的「常法」，然而，他心中同時又認為，聲音是我們發聲講出來的東西；而生，即是無常。這二種想法，一是常法，一是無常，根本相互矛盾了。但此人，渾然不覺自己想法的矛盾，依然一方面認為聲音是常法，另一方面又主張聲音是無常。換言之，「常法，一定不是生。」和「生，一定不是常法。」這二種周遍，他腦袋裡都有！然而，全沒發現二者正好相違。該如何破除此人於常法上的執著？我們會提醒他：「按你的說法，聲音，會變成非所作性喔！因為你說了『因常法故』。」實際上，這個應成論式所描述的，根本不對啊，因為聲音並非常法，也不是非所作性。可是，為什麼還這麼說呢？
　　所謂應成，「對不對」根本不是重點，只要能用對方的主張來破除對方的錯誤思想，就對了！說聲音是常法、非所作性，只是為了去除對方的錯誤才這麼說的。所以，應成，各式各樣的說法都無所謂，根本不必管它是否實際存在，只要看對方有什麼主張，找到其主張裡的矛盾，直接用此矛盾破除對方自己的主張。應成的作用即在此。正因論式，則不然。正因論式裡，有法，必須存在，第三項正因，必須成立。所以，沒有「有法聲音，應是非所作性，因常法故。」這種正因論式喔。由此可見，正因論式與應成論式的不同之處。

　　因此，學習應成之前，必須先學好各種周遍的道理。這樣，很容易抓到對方的錯誤，很快就能打敗敵論者。
　　彼因非後陳，乃許為顛倒後遍。之隨因後遍，後陳皆非因，為顛倒下遍。凡是非後陳，皆非非彼因，許為真倒遣遍。凡論式之因，非彼彼後陳，為顛倒違遍。剛才是正面的四種周遍，接下來，則將前四個周遍之前加上「顛倒」二字，即顛倒後遍、顛倒往下周遍、顛倒遣遍、顛倒的違遍。因此，懂了前四周遍，後四周遍，極易明瞭。
　　接下來，直接翻到課本67頁應成論式。中間的內容，不重要，我們跳過即可。
丙二、辨論大應成論

戊二、立自宗

「應成論式，分為四方面敍述，謂性相：分類：識別因、法、義三件；答辯法。應成論式之

  性相者，謂建立應成論式。
  此之分類，有若干種分法。謂真與似應成論式之二分法：從立式方面之四分法等。

  真應成論式之性相者，謂本身既是有立論者之真應成論式，複由立論者執本身為真應成論

  式，卻對本論式又未能答中意義之真應成語。」P67

　　建立一個應成論式，必須先有一個對象，針對此對象，我們才能進行推論與駁倒。無相對應的人，沒辦法說應成啊。所以說，真應成，即針對某人錯誤的主張而說。
　　以前在三大寺，如果我們對著某人講一句話，而他無法答覆，我們會開玩笑說：「我給了他一個應成！」換言之，對方無法回答，就是應成。然而，同樣一句話，對此人是應成，對另外一個人來說，則不一定是應成。另外這個人若無錯誤主張，且能回應，對他而言，這就不是應成了。因此，是不是應成，依人而定。不過，只要對一人是應成，它就是應成，沒有特別的限定。以下：「真應成論式之性相者，謂本身既是有立論者之真應成論式，複由立論者執本身為真應成論式，卻對本論式又未能答中意義之真應成語。」
　　「既然學習應成是以挑他人毛病為職志，所以，不必學太多其他的東西吧？」也許我們會有此疑問。真正來說，應成論式，主要攻擊的對象，不是對方這個人，而是我們自己心中的煩惱。煩惱，才是應成論式主要破除的對象、主要辯論的敵方。
　　龍樹菩薩於《中論》裡，從頭到尾，都用應成論式，此即代表龍樹菩薩是衝著我們內心的執著煩惱而來的。煩惱，充滿無數的矛盾與錯誤，因此，《中論》就不斷給我們的煩惱執著一個又一個的應成論式。這才是應成論式最主要的作用。
　　如何找到內心煩惱的矛盾？首先，應充分理解八種周遍之理。要很熟悉才行。頭腦不靈活、不準確，如何能挑出煩惱的過患與之對抗、辯論？我們的腦袋要轉得很快，要馬上知道哪裡有後遍的缺失？哪裡有顛倒周遍的問題？…，腦筋轉得又快又準，能立刻知道問題在哪裡。如此，才能跟狡猾的煩惱辯論，並打敗它，令之啞口無言，棄甲投降。
　　話說回來，以前西藏的拉薩，有此一說。若有出家人晚上來家裡借宿，可千萬別讓格西們掛單！因為那些格西，很會辯且好辯，坐下才沒幾分鐘，就能找出一大堆主人的毛病…！哈哈！一般人很難辯贏這些格西，所以主人心裡不免嘀咕：「我好心讓你來家裡掛單，你卻大口大口講我的毛病，全無遮攔，以後再也不借你住啦！」哈哈！確實是這樣子。
　　學過藏文的人就知道，應成，藏音「攤珠」，即「應成過失」之意。（註：也有人將「應成」翻譯為「成過」。）論式裡，有什麼「銀巴踏兒」、「銀悲企兒」的字眼，這就是說：「如果你這樣主張，就會變成有那樣的過失。」、「如果你又那樣講，又會有那樣的問題。」…，就這樣步步前推，步步逼近，直到對方認輸。這些格西們，應成辯論的訓練多了，不容易討人喜歡啦！哈哈！其實，我自己也是這樣。以前在台灣看電視，會聽到很多佛法上的講說，但往往聽沒幾分鐘，就找到了一大堆的矛盾，這時候，心裡忍不住生起「不要借宿給格西們」的感覺！哈哈！

　　所以，學習應成，重點是向煩惱宣戰，給煩惱一個又一個應成，這才對。總之，學習正因論式與應成論式，於修行上，幫助極大。不然，我們想看看，沒幫助的話，龍樹菩薩何必煞費苦心在《中論》裡無處不談應成？目的就是幫助我們破除內心錯誤的思想，這方面，最有功的就是應成。不過，這需要訓練。訓練，不是為了打敗眾人、不是為了出名，否則，他已被煩惱打敗了！被煩惱打敗的時候，是煩惱給他一個又一個的應成！這下子，可痛苦了，什麼都想不通。這就是應成的訓練用錯了地方的結果，也代表此人並不真正懂得應成的意義與運用。
「此又分為二種，謂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，不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。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性相者，謂真應成論式之一，駁義具足三支，凡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，自己所投論式之因，當列舉時，真正論敵必須承認，但又必須是未由量識成立，而周遍已由量識成立。宗由量識危害者。」P67
　　分類有二，一是「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」，一是「不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」。舉例說明，較容易了解。
　　以之前的外道為例好了。此外道主張，聲音是常法（非所作性），聲音又是所作性、有生（無常）。這二個想法之間，根本存在著矛盾，然此外道，並未覺察，他心裡還是認為：「常法，即非所作性；所作性，是無常。聲音是常法，聲音是所作性。」為了破除他的矛盾，我們可以給他一個論式：「有法聲音，應是所作性，因常法故。」或者，給他另一個論式：「有法聲音，應是無常，因所作性故。」此二論式，皆能令對方啞口無言。
　　這二個論式，如何破除對方呢？當我們說：「有法聲音，應是無常…」，他一聽，會馬上說：「不對，聲音不是無常喔。」我們接著說：「因所作性故」，他即無言以對，因為他也承認「所作性，一定是無常。」這是一種。如果，我們說的是：「有法聲音，應是非所作性…」，他一聽，馬上又說：「不對，應該是所作性才對喔。」但我們接著說：「因常法故」，他又啞口無言了，因為他也承認「是常法，一定是非所作性。」因此，二種角度，都能破除他的矛盾，這二種論式，都是「真應成論式」。

　　此二真應成論式，一如理，一不如理。「有法聲音，應是非所作性，因常法故。」這個論式並不如理，也就是，這樣的有法並不存在，但還是可以這樣說給他聽。「有法聲音，應是無常，因所作性故。」這是如理的論式，因為這樣的有法，是存在的。因此，如理者，稱之為「不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」；不如理者，即稱「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」。
　　所謂「射理」，即「從論式那邊會射出一個正理、邏輯」；不射理，則不會從論式那邊射出正理邏輯。因此，若論式本身的邏輯如理，就不必再射出一個正確的邏輯，因為它本來就是正確的。論式本身不是正確的邏輯，其目的是為了破除某人的矛盾，所以從論式那邊射出一個正確的邏輯推理給他，這就是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。例如，有法聲音，非所作性，因常法故。這不是一個如理的論式，但從此論式會射出一個正確的邏輯、正理。然而，這二個論式，面對的都是同一個人。這二個論式，都能用。
「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性相者，謂真應成論式之一，駁義具足三支，凡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，自己所投論式之因，當列舉時，真正論敵必須承認，但又必須是未來量識成立，而周遍已由量識成立，宗由量識危害者。」P67
　　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的性相，即「謂真應成論式之一，駁義具足三支。」第一，它必須是真應成論式。第二，它必須駁義具足三支。此二條件具備了，就是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。何謂駁義？即將後陳和正因顛倒過來，就叫駁義。何謂駁義具足三支？即後陳和正因顛倒過來時，具足「宗法、後遍、遣遍」三支。

　　例如，「有法聲音，應是非所作性，因常法故。」後陳，是非所作性正因；是常法。那麼，第一步取後陳與正因的反義，即「有法聲音，應是所作性，因無常故。」；接著，第二步將後陳與正因的位置對調，即「有法聲音，應是無常，因所作性故。」此即駁義，且具足三支。換言之，駁義具足三支，肯定就是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。所以，判斷射不射理的時候，就看它駁義有沒有具足三支。
　　再者，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本身，還必須具備三種特點。第一個特點是「自己所投論式之因，當列舉時，真正論敵必須承認，但又必須是未由量識成立。」第二個特點是「而周遍已由量識成立」第三個特點是「宗由量識危害者」。嗯…我不要被文字綁住了，先用自己的話來解釋好了。
　　第一個，「自己所投論式之因，當列舉時，真正論敵必須承認，但又必須是未由量識成立。」例如，有法聲音，應是非所作性，因是常法故。正因這部分，對方必須承認，然而此正因又不能是量識成立。「聲音是常法」這一點，是誰都無法以量識成立的啊！但對方要承認。所以，聲音是常法，這個因，在聲音上，對方要承許，而且它又是無法以量識成立的東西。

　　第二個，「而周遍已由量識成立」。周遍，一定要量識成立。例如，常法，一定是非所作性，這就有周遍。而此周遍，對方一定要以量識成立。
　　第三個，「宗由量識危害者」。宗，即「有法是後陳」。例如「有法聲音，應是非所作性」，這一點就是「宗」，它一定要是「量識可以破除的」。聲音是非所作性這一點，肯定是量識能破除的，即「由量識危害者」之意。
問：違遍，可否舉例再講一次，我們這邊沒聽清楚。
答：例如，很想長壽，但不想老。中間有一個顛倒、矛盾，是吧？因為，想長壽，就得老啊。
　　只想長壽不想老，本身就是一種顛倒。因此，要長壽就得老，不想老，就別想長壽了。
　　顛倒周遍，即是如此。我們腦袋裡，充滿著各式各樣的矛盾，顛倒周遍，乃其中之一。
問：請問駁義具足三支，與射理之真應成論式的三個條件，有什麼關係？

答：嗯…文句中出現的三支與三條件，並不是非得湊在一起、連接在一起解釋。前面的三支，
　　是駁義，而駁義，代表已射出了正理，此正理須具足三支，即宗法、後遍、遣遍。後面
　　的三條件，即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本身，所具備的三個條件或特色。但駁義，不是應成
　　的階段，而是從應成那邊射出來的正理、正因，此正理須具備三支。二者，分處不同的
　　階段。
　　三個條件裡，第一個是「因，必須為對方所承許，但非量識所成立。」如果此應成論式
　　的因是量識成立的話，後面射出的正因，則無「所立法」，所立會不存在。所立要存在，
　　必須「聲音是無常」的道理要存在，但聲音是常法這一點，不為量識所成。第二個條件
　　是「周遍要量識成立」。周遍，一定是量識成立。不然，正因，即無遣遍。第三個條件是
　　「宗法一定是量識危害的」。這個宗是什麼？即「聲音是非所作性」為量識所害、量識無
　　法成立。若「聲音是非所作性」是量識所成，那麼，所射出的正因（聲音是所作性），其
　　宗法（所作性）就不存在了。第二三個條件裡，遣遍與宗法相關，後遍，則沒特別談。
　　第一個條件，與三支沒有關係，只是後面的正理會變成沒有所立而已。
問：今天您提到別讓格西到家掛單因其好辯哉的說法，我覺得這也是我的問題。我的人際關
　　係變得很糟，是因為我一聽到人家的不合理或問題，我都有想糾正、與之辯論的衝動。
　　那個時候，我是不是看著自己的煩惱就好，最好別出聲。對嗎？

答：如果你能給對方一個真應成論式，那就給啊，讓對方開智慧。若你沒能力給對方真應成

　　論式，那你就會被自己打敗了，哈哈…。主要是看對方能不能接受啦。能接受，就講一

　　講，也很好；不能接受，就算你講的是正確的邏輯，對方還是會覺得你說的不通，聽不

　　進去的。

問：有時候，覺得自己學了攝類學，反而增長了我執，我慢變大，因為我總覺得我有道理。

答：如果你真的有道理，那就對著我執講去！因為我執是沒有道理的。哈哈…，當你的我執

　　加強，你就加強了你那沒有道理的思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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